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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于 2016年 7月 20日就本公司与新疆天鹅特种纤维有限公

司关于合资公司清算纠纷一案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襄

阳中院”）提起诉讼，本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收到襄阳市中级人

民法院《民事案件立案通知书》（案号（2016）鄂 06 民初 151 号），

就本公司起诉新疆天鹅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关于合资公司清算纠纷一

案正式立案。 

二、本案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案当事人 

原告：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公司名称“湖北金环股份

有限公司”） 

被告：新疆天鹅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

2、原告的诉讼请求： 

（1）被告向原告支付 5000 吨功能性纤维试验线项目的费用

59,912,393. 70 元； 

（2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。 

3、事实和理由： 

2013 年 11 月，原告与被告签署《关于建设 2万吨莫代尔项目的

合作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协议书”）及《关于建设 2 万吨莫代尔

项目的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，约定由原告与被告合作

成立合资公司（即原告与被告投资成立的恒天金环新材料有限公司）

共同实施莫代尔建设项目。 

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 3 款约定，原告正在建设的 5000 吨功能性



纤维素纤维试验线，等合资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，后续工程由合资公

司承担建设，对已建设或采购等的相关资产可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、

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，以审计、评估结果为计价依据，由合资公

司购入。 

经竣工决算，原告为 5000 吨功能性纤维素纤维试验线项目承担

的建设费用为 99,853,989.43 元。2015 年 10 月 20 日，原被告协议

解散合资公司。但在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未对 5000 吨功能性纤维素纤

维实验线项目进行清算，被告也未承担该项目建设费用。因此，依据

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若干问题规定（二）第二十四条，民诉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原

告提起诉讼，请求按原被告双方在合资公司 4:6 的股权比例，要求被

告承担其中 59,912,393. 70 元建设费用。 

 

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

该案尚未审理，暂未有判决结果。 

四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止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，本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公司于 2016 年 7月 1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6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》，决定对

5000吨功能性纤维试验线项目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9485.75万元。 

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对公司后期的利润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，最终

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。 

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，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

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起诉书。 

受理案件通知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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